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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深纺织 B   公告编号：2015-42 
 

 

关于转让子公司所持深圳通益丝绸厂有限公司 
18%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1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所持深圳通益丝绸厂有限公司18%

股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波公司”）

以深圳通益丝绸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益公司”）股权的评估值为依据，按

照公司内控制度要求和国资监管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以公开挂牌方式

转让盛波公司持有的通益公司18%股权。11月12日，本次交易事项取得国资管理

部门的经济行为批复文件；11月13日，通益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备案审核无异议。以上分别详见2015年11月11日和11月17日公司2015-40号、

2015-41号公告。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寻求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进行转让，交易对方和

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通益公司18%的股权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寻求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进

行转让，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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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资产概括 

本次公开交易转让的标的为通益公司18%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资产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深圳

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盛波公司持有通益公司18%股权对应的评估

价值为4,552.03万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盛波公司持有通益公司18%股权的账

面权益价值为322.84万元。 

2、通益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通益丝绸厂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八卦岭工业区 542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合资经营（港资） 

经营期限：40年（自 1988 年 10月 12日起至 2028年 10 月 12日止） 

经营范围：从事各种丝绸织物及服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自有物业的租

赁（限八卦岭厂房 542栋）。 

通益公司于 1988 年月 10 月 12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工商登记。

评估基准日各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通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 52.00% 

2 苏豪有限公司 300.00 30.00% 

3 深圳市丽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80.00 18.00% 

合      计 1000.00 100.00% 

注：评估基准日的期后事项： 

2015 年 10 月 26 日，因名称变更，通益公司股东苏豪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因转让股权，通益公司股东深圳市丽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盛波公司。上述变

更后，通益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仍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其中上海通益投资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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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出资 52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2.00%；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300.00 万元，

出资比例为 30.00%；盛波公司出资 18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8.00%。 

通益公司另外两家股东上海通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未确定是否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 

通益公司评估基准日及前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4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019.38 1,889.90 

负债总额 225.82 221.69 

应收款项总额 1,030.13 1,044.5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793.56 1,668.21 

营业收入 846.71 645.54 

营业利润 534.89 413.57 

净利润 400.95 31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16 366.52 

注：财务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详见勤信专字【2015】第 1769 号《审计报告》。 

3、评估情况 

（1）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系对通益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为盛波公司拟转让所持的通益公司 18%股权时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 

（2）评估对象：通益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00%的股权）。 

（3）评估范围：通益公司申报的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以及相

关负债。该等资产/负债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勤信专字【2015】第 1769 号《审计报告》。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与前述评估目的中所述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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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价值类型：通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5）评估基准日：2015年 9月 30日。 

（6）评估依据：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已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关于深纺织集团所属盛波公司转让所持通益公司 18%股权的批复》（深投

控[2015]615号）。 

（7）评估方法：根据此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

等相关条件，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通益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8）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通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

基准日 2015年 9月 30日的评估值为：25,289.04 万元。其中，资产总额账面值

1,889.90 万元，评估值 25,510.73 万元，评估增值 23,620.83 万元，增值率

1,249.85%；负债总额账面值 221.69 万元，评估值 221.69万元，评估增值 0.00

万元，增值率 0.00%；净资产账面值 1,668.21 万元，评估值 25,289.04 万元，

评估增值 23,620.83万元，增值率 1,415.9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以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的净资产账面评估值

4,552.03万元人民币为定价依据，以不低于该评估值进行公开挂牌，在确定交易

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交易标的交付状态、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由于交易对方不确定，目前无法判断交易完成后是否产生关联交易。如果该

股权被关联方摘牌，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关

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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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八、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基于集中资源发展偏光片主业、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的目标，如

以评估值 4,552.03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扣除投资成本等相关费用后预计实

现收益约为 4,200 万元人民币，将对公司 2015 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该项股

权出售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的并表范围，公司与被出售企业间将不存在任何权

益性投资关系。 

九、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审计报告；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